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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B1_E6_9E_AA_E6_c122_484708.htm 一、前言 刑法

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

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据此，丢失枪支不报罪是指，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

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文就丢失枪支

不报罪争议较大的问题，主要是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以及本

罪客观方面的相关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并试着对其中涉

及的刑法原理加以剖析。 二、丢失枪支不报罪的主观方面的

认定 （一）学术界的观点与分歧 对于丢失枪支不报罪的主观

方面的认定，学术界争议较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

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丢失枪支不报罪的

责任形式是故意。这里的故意是指明知丢失枪支应当及时报

告而不及时报告的主观心理状态。”[1]“本罪的主观方面表

现为故意，即明知枪支丢失但不及时报告。如果不知道枪支

丢失而没有报告的，不构成本罪。行为人对于枪支的丢失，

可能是出于过失，但不及时报告却是出于故意。”[2] 第二种

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丢失枪支不报罪的主

观方面是过失，即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自己丢

失枪支不报告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或者虽然预见了，但轻信

能够避免。”[3]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是复合罪

过，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本罪的主观方面

多数为间接故意，但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方

面出自过失”。[4] 第四种观点：认为对于行为与结果的主观



方面应分别分析。“这种过失是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

态度，但行为人对违反枪支管理规定，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

则是故意的。”[5]“这里的过失是针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

言的，至于未及时报告的行为，可以是疏忽或者有意隐瞒。

”[6] 综观以上观点，不难看出，各位学者之所以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是由于他们考虑的主观方面的认识内容不同。正如

有学者指出，“认为是故意的人主要考虑的是不及时报告的

行为，认为是过失的人主要考虑的是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实。

但是行为和结果都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如果只考虑其中一点

，显然不能得出适当结论。然而，果真统一考虑行为人对行

为与结果的认识时，就会发现难以得出适当结论，这正是形

成争论的原因。”[7]的确，学者们关于本罪的主观方面的认

定与罪过（故意与过失合称为罪过）的内容存在对应关系。

即（1）认为行为是罪过的内容，则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

意。(2)认为结果是罪过的内容，则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

失或者复合罪过。(3)主张行为和结果都是罪过的内容，则认

为行为与结果的主观方面应分别分析。(4)认为行为和结果都

是罪过的内容，但是认为行为是核心，也认为本罪主观方面

为故意。 可见，我们有必要对故意或过失（罪过）的内容加

以分析。 （二）罪过的内容 要确定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过失还是复合罪过，首先应该明确罪过的认定标准，即罪过

的内容。考察罪过的内容即考察犯罪故意认识的内容和犯罪

过失认识或应当认识的内容。对此，理论界主要有“行为标

准说”、“结果标准说”以及“双重标准说”三种观点。行

为标准说认为罪过是对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心理态度；结果标

准说主张罪过的核心在于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双重标



准说提出罪过是对危害行为以及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 我国

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

意犯罪。”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

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由此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行刑法不仅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

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结果，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这种结果具

有社会危害性。罪过的内容既包括行为也包括结果，即应坚

持“双重标准说”。如此一来，在丢失枪支不报罪的主观方

面这一问题上似乎就被张教授言中了：“行为和结果都是故

意的认识内容，如果只考虑其中一点，显然不能得出适当结

论。然而，果真统一考虑行为人对行为与结果的认识时，就

会发现难以得出适当结论”。其实，我们可以对本罪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 （三）笔者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区分两个概念

，行为犯和结果犯。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之实施为构成要

件的犯罪，或者是以侵害行为实施完毕而成立犯罪既遂状态

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产生相应的结果为构成要件

的犯罪，或者是指以侵害结果的出现而成立犯罪既遂状态的

犯罪。对照此组概念，丢失枪支不报罪显然属于结果犯，因

为只有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本罪，也就是说严重后果是本罪

的构成要件。 而对于结果犯，我国刑法在故意和过失的判断

标准上，采用的是结果说，即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理态

度来认定其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判断结果犯行为人的主观心

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是看行为本身，而是看行为人对

自己行为的结果持何种心理态度，持希望或放任的心理态度



，是故意，持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理态度，则属过失。

因此，判断丢失枪支不报罪的罪过形式，就应该以行为人对

于结果的心理态度来认定，即判断行为人对“造成严重后果

”所持的心理态度即可。 笔者认为，本罪中行为人对严重后

果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当是过失。因为行为人对该严重后果既

不希望也不放任。应该说该严重后果既不是行为人的行为（

不报告）的目的（直接故意），也不是为实现其目的而伴随

出现的后果（间接故意）。 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

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又被称为“无认识的过失”，

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

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而致使行为发生的心理态度。

疏忽大意过失的意志因素是反对危害结果发生或希望危害结

果不发生，至少可以说，是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结果发生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自己能够避免，以致于危害结果

发生的心理态度。轻信能够避免可能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

己的主观能力或不当地估计了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对避免危

害结果的作用或者是误以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可

以避免结果的发生。从本罪的特征看，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因此，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为过失，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过

失，也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客观

方面的认定 本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一是丢失枪

支；二是不及时报告；三是造成严重后果；四是不及时报告

与造成严重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这四个方面内

容的认识，学术界也都存在一定的争议。下面笔者对几个问

题进行初步的分析与认定。 （一）丢失枪支的认定 “丢失枪



支”应如何界定，学术界有一定的分歧。原因主要在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23条第2款规定，配备，配置

给个人使用的枪支，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严防被盗、被抢、

丢失，或者发生其他事故。其将丢失与被盗、被抢并列。而

刑法第129条仅规定“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其仅规定“丢失”，而

学术界同时又比较一致地认为，符合本条规定的主体的枪支

被盗、被抢同样构成丢失枪支不报罪（也有少数人认为仅指

丢失，而不包括被抢、被盗的，后文论及）。那么必然就涉

及到对本条文中的“丢失”一词究竟应作何解释。主要有这

样几种观点：第一种，将“丢失”作扩大解释。“我们认为

，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丢失一词，应作扩大解释，凡是枪支

被盗，被抢，被骗的，都属于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

严重后果的，都构成丢失枪支不报罪。这并不违背罪刑法定

原则，它只不过是将立法原意揭示出来 。”[8]第二种，“不

管何种原因，只要行为人对枪支失去了控制和支配力，就认

为丢失了枪支” [9]第三种，赞成通说，即认为丢失是指状态

，而不指原因。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值得商榷。其认为“

不管何种原因，只要行为人对枪支失去了控制和支配力，就

认为丢失了枪支”，这与立法原意不符。本罪中行为人失去

对枪支的控制和支配力的丧失，不应是由行为人故意引起的

，笔者认为行为人若故意弃枪则不构成丢失枪支不报罪，这

一点应该没有争议。 总的来说，第二和第三种观点不论“丢

失”的原因是不妥的，这会扩大丢失的范围，违背罪刑法定

的原则。笔者认为，将“丢失”一词做扩大解释的作法比较

妥当，且不应任意扩大丢失的范围。扩大解释是论理解释的



一种，当我们运用文理解释无法解决问题时，则必须使用论

理解释。因此，本罪的丢失一词，应扩大解释为遗失、被抢

、被盗、被骗等其他丧失对枪支的控制的情形。 另外，行为

人对于这里的“丢失”是否需要具有主观过错？笔者认为，

考虑到本罪名的立法背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这里的丢失应包括被抢、被盗等情况，因此，

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一定要有过错。 （二）不及时报告的认

定 何为“不及时”报告？学术界通说一般认为，“不及时”

包括两种情形，即一是丢失枪支后根本不报告，二是丢失枪

支后，隔了很长时间才报告，也就是虽报告，但不及时。对

于及时报告，有人简单解释为“立即”报告，有人认为及时

报告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报告，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但是

都太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有人认为在24小时内报告为及

时，笔者认为给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虽然操作性很强，但太

过绝对，缺乏合理性。 笔者认为，判断报告是否及时，应以

行为人报告所需的合理时间为限。换句话说，若行为人在其

报告所需的合理时间内报告，则为及时，否则为不及时。对

于合理时间的判断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客观上有报告的可

能。第二，在有报告可能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报告，不无故拖

延。客观上有报告的可能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行为人发现

枪支丢失，合理时间应从行为人发现枪支丢失时起算。而有

人认为，行为人未发现枪支，因而未及时报告也构成本罪。

“因疏忽而未发现枪支丢失，以致未履行枪支报失义务。从

本罪的构成来看，不论行为人出于何种原因而未履行枪支报

失义务，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10]笔者认为，此种观点

值得商榷。因为规定此罪名的目的是为了让行为人在发现丢



失枪支后及时报告而不是要对其丢失枪支的事实加以责难，

如果行为人根本不知道枪支丢失的情况，就无所谓及时不及

时，否则就是强人所难。众所周知，“法律不强人所难”是

一项基本法律精神。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只是要求能够履行

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至于行为人能否履行义务，则应从行为

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两方面进行判断。因此，

如果丢枪人并不知道枪支已经丢失，则不具有报告的客观条

件。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报告是一种“不作为”犯罪，而不

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

义务。不知道枪支丢失就不能够履行报告的义务，因此此种

情况不构成不作为犯罪。若其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枪支丢失

，这时马上报告，对这种情况，应直接认定为属于及时报告

。 在有些情况下，虽然客观上有报告的可能性，但由于存在

义务的冲突而不能及时履行报告的义务，此时应如何认定？

看这样一个案例： 公安人员张某在深山老林中追捕毒品犯罪

分子，途中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手枪丢失。这时如果赶回去

报告，毒品犯罪分子就会消失，好不容易才得到的线索就会

断掉，一切将会前功尽弃。于是他决定继续跟踪追捕犯罪分

子。后历尽艰辛，终于将毒品犯罪分子抓获。然而他丢失的

手枪被几个到深山老林中采野果的少年捡拾，一个少年在玩

弄手枪时不慎走火致死身亡。 该案中的张某是否构成丢失枪

支不报罪呢？笔者认为不构成。依据是义务冲突理论。 所谓

义务的冲突，是指存在互不相容的多项法律上的义务，为了

履行其中的某项义务，就不得不懈怠履行其他义务的情形。

本案中，张某需同时承担两个义务，一个是抓捕犯罪分子的

义务，另一个是丢失枪支及时报告的义务。此时他面临着一



个两难的选择。选择继续追踪犯罪分子，就不能及时报告枪

支丢失的情况，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本例中后来确实造

成了严重的后果），选择立即报告枪支丢失的情况，则犯罪

分子很可能逃脱，此次抓捕任务失败。此时就构成了义务的

冲突。张某当时只能选择其一去履行。那么选择的标准上，

应遵循优先履行重要义务的原则。应当作为义务冲突的对象

来考虑的义务，必须是法律上的义务，不包括纯粹道德上的

义务和宗教上的义务。在义务冲突的场合，行为人比较义务

的轻重，为了履行高度的、更重要的义务而违反了程度低的

义务时，或者为了履行程度相同的义务的一项而懈怠了他项

时，其行为是合法的。但是，履行了程度低的义务而放弃了

高度的义务时，不阻却行为的违法性。本案中，张某面临着

追捕毒品犯和及时报告枪支丢失情况两项义务的冲突，相比

较而言，前者应更为紧迫、更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张某

不构成丢失枪支不报罪。 （三）严重后果的认定 从司法的实

践来看，本罪的严重后果主要是指丢失的枪支被犯罪分子所

利用而实施犯罪活动；因丢失的枪支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

私财产遭受损失。 有人认为，“这里的‘严重后果’是指不

法分子利用枪支实施了严重的犯罪活动。属于‘严重后果’

的犯罪活动必须属于故意犯罪，而且犯罪活动具有严重的客

观危害性，比如涉枪故意杀人、涉枪故意重伤害、涉枪抢劫

、涉枪绑架、涉枪劫机等。”[11]其将这一严重后果限于不

法分子利用他人丢失的枪支实施了严重的犯罪活动。 笔者认

为，这里的严重后果不应仅限于不法分子利用行为人丢失的

枪支实施犯罪活动这种情况，还应包括其他人身和财产的重

大损失，如上文笔者所举案例中，造成一少年的死亡，就应



属于这里的严重后果。 （四）不及时报告行为与严重后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

，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

能够影响刑事法律责任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学术界观

点1、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

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即便行为人及时报告枪支

丢失情况，也不能保证不发生严重后果，即丢失枪支后及时

报告亦不能保证枪支安全和公共安全。只有保证枪支不丢，

方能保证公共安全，放可保证不发生严重后果。因此，如果

要说存在因果关系的话，也只存在于丢失枪支和造成严重后

果之间，而不存在于不及时报告和造成严重后果之间。

”[12] 观点2、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原因

一，这种不及时报告的行为妨碍了有关机关在接到枪支丢失

的及时报告后采取相应措施，迅速找回丢失枪支，避免造成

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原因三，在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立

法所要惩治的是不及时报告行为。原因四，如果否认不及时

报告与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必将造成罪及无辜的局面

”。[13] 笔者认为，观点1不可取，因为如果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规定此罪的目的何在？报告虽然不能保证找到枪支和不

发生严重危害后果，但有找到的可能性或者说增大了找到的

可能性，从而又增大了避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规定此罪的

目的是为了督促丢枪人及时报告，而非不丢枪支。 关于因果

关系的认定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和条件说。

现在必然因果关系说已经丧失了其通说的地位。而偶然因果

关系说与条件说的论点似乎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根据偶然

因果关系说，行为人丢失枪支后不报告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



间是偶然因果关系，而其它介入因素，如他人利用该枪支实

施犯罪，少年捡枪（后由于枪支走火而身亡）等，与危害结

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根据条件说也同样得出丢失枪支不

报告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没有前者就没有

后者），同时不否定其他行为也是危害结果的原因。 因此，

不及时报告行为与严重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四

、结语 对丢失枪支不报罪犯罪构成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丢失枪支不报罪，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发生

的犯罪，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这

一罪名演绎出的种种刑法理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界

对其中一些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希望这样的争论能使

概念更为清晰，从而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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